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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：

    （一）指定用途之捐款：指捐款者指明捐款用於特定對象、事項、計

          畫或活動，或屬委託代辦或代轉性質之捐款。

    （二）捐款金額：指前一年度捐款餘額加計當年度接受指定用途捐款

          之累計金額。

    （三）接受捐款：指本局、學校及幼兒園與捐款者雙方以書面約定或

          業務機關實際收受捐款。

    （四）業務監督對象：指本局、學校及幼兒園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

          依法令所監督之對象。

    （五）契約履約期間：自決標日起至廠商完成履約事項之日止。

四、捐款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不得附條件或涉及增加臺北市政府經費負擔

    。

    本局、學校及幼兒園對捐款者有業務監督關係，不得接受其捐款。

    本局、學校及幼兒園於標案招標期間不得接受投標廠商或其負責人之

    捐款。

    本局、學校及幼兒園於契約履約期間不得接受與其有契約關係者之捐

    款；期間屆滿或契約終止、解除後之一年內，亦不得接受。

    違反前四項不得接受捐款之規定者，視情節輕重，依相關規定議處。

    捐款指定之用途有執行困難或爭議者，得拒絕之。

六、接受之捐款為外國貨幣者，應於實際收受款項後三個營業日內兌換為

    本國貨幣，並核實入帳。但無法兌換為本國貨幣者，應拒絕之。



八、本局、學校及幼兒園應分別設置管理委員會，並訂定管理委員會作業

    要點。

    其委員得包含捐款者代表或學校以外之人士。

十四、臺北市立大學捐款收支管理運用要點由該校另訂並函報本局同意。


